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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面临农业温室气体减排新课题 

朱玲1 

一、农业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提出   

第 15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将于今年 12 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，届时

与会各国首脑将就 2012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安排达成共识。此前各届大

会讨论的主要是工业和交通温室气体排放问题，农业并未包括在议程之内。不过，

正因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的出现，“绿色科技”和“新能源”应运而生，

率先行动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占据了新兴环保产业的制高点。国际气候变化基

金、国家和民间科技投资也随之流向气候变化应对项目。此间，发达国家通过国

际温室气体排放谈判占据先机，为其工业和交通业赢得了新的增长点。未纳入应

对气候变化磋商议程的农业及农业人口，自然也无缘分享其中的好处。因此，针

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国际谈判背后，是国际政治、经济和外交上的一个

重要角力点。 

哥本哈根会议之前，各方利益相关者都在为新一轮的国际谈判展开游说活

动。其中，欧美农业部门已经行动起来，伸张农场主的利益诉求。例如，美国农

场主要求把农业置于“保护帽”之下，不定排放限额。欧洲则反之，但要建立农

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补偿机制。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（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

Research Institute, 简称 IFPRI）3则以 “食物、农业和环境 2020 愿景”的研究为

基础，于 2009 年 5 月 28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布“农业和气候”政策简述，为

将发展中国家农业纳入气候谈判张目。其主旨在于，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举

足重轻，倘若将农业排除在磋商议题之外，发展中国家众多农业人口尤其是贫穷

的小农将在这一全球行动中被边缘化，失去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新机遇。 

二、关于农业与气候变化议题的国际前沿政策研究动态 

 第一， IFPRI 的研究表明，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，农业排放占 13.5%，

与交通排放比重（13.1%）大致相当，农业的影响因而不可小视。如果制定正确

的政策，农业可以通过碳吸纳、土壤和农地使用管理、以及沼气生产等措施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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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贡献。 

 第二，IFPRI 认为，必须把农业纳入该会议程，在国际气候变化基金中明确

划分出与农业相关的投资领域，例如有助于减排的农业科技、农业减排技术推广、

减排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创新、农业减排数据库和低成本监测体系，等等。如果

农业不能被列入议程，应对气候变化而制定的新政策，就可能会损害发展中国家

的农民利益，使之失去这次谈判带来的新的农业发展机会。  

 第三，因此 IFPRI 提出，设计激励制度和制定相关政策，鼓励农民改善土地

管理，停止毁林造地；对采用减排技术者按照农地面积给予奖励津贴；对毁林改

变土地用途者征收重税。同时，将农业排放量纳入全球碳交易市场，按照农地面

积核发排放定额。这些方面都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。 

 第四，在会议讲演和讨论中，中国屡屡被提及：一是中国在国际上被视为排

放大国，因而在分地区统计中总是被单列。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，林业排放占

19%。其中，巴西和印尼毁林严重，在林业排放中所占比重最高；中国则造林成

果显著，相对于林业总排放量而言，中国的比重为-1%，这是我国在新一轮磋商

中已经拥有的一个重要筹码。二是在讨论核发农业排放定额问题时，就有会议参

加者提问，中国在别国租种土地，其定额该如何计量？也有讲演者认为，排放定

额只能根据农地国籍计量。三是有人提出，不应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，在减排

义务上应作为新兴经济国承担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义务。这些主张，无疑将在哥本

哈根大会上触及中国的态度和利益。 

三、建议 

一直以来，IFPRI 和现有国际农业组织致力于把农业纳入谈判议程。如果此

举成功，对于农业和农业人口依然占据较大份额的中国，影响必然巨大。为此，

中国必须主动参与到制定农业排放条款的争论中去。但目前中国的气候变化应对

研究项目尚未包含农业科学和农业经济学专题，准备明显不足。IFPRI、欧盟和

澳大利亚的农业经济课题组对此作了前瞻性研究，目前这些机构的此类课题都获

得巨额资助，今后必定依然在这一领域领先。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有条件在农业排

放研究和谈判中有所作为，因此建议：第一，国家科研部门在现有的应对气候变

化研究项目中，抓紧设立农业课题，为我国参与哥本哈根会议中的农业谈判做好

准备。第二，在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中设置专题资助项目，引导农业科

学家和农业经济学家合作，以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，研究中长期的农业

与气候变化的关系，创立新的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。第三，在农业科技推广预算

中，增加向农民推广农业减排技术的投资，这也是在今后的国际谈判中能够出示

的先行政策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

 

（2009 年 6 月 5 日，北京） 


